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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镇（长龙社区）2021 年“10·5”一般

高处坠落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10 月 5 日 13 时 40 分许，位于黄江镇长龙社区

长龙村拥军三路 12 号的东莞市辉耀灯饰配件有限公司钢结

构厂房修缮改造中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伤害事故，造成一

名施工人员徐永志死亡。

为查清事故原因，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肃追究事故责

任，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黄江镇党委副书记林

沛坚同志为组长，黄江镇监察室、应急管理分局、公安分局、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

会和长龙社区等有关人员参加的黄江镇 2021 年“10·5”一

般高处坠落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对事故现场

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证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

因、人员伤亡情况，分辨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

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及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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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东莞市辉耀灯饰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辉耀公

司”），注册地址：东莞市黄江镇长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9478171X3；法定代表人：

李祝彪；经营范围：加工销售：灯饰配件、配重块。

（二）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东莞市精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精雕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黄江镇兴华街 14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863125531；法定代表人：陈典；经营范围：室内

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钢结构设计与施工等（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李祝彪：男，民族：汉，年龄：30 岁，东莞市辉耀灯

饰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李庆桂：男，民族：汉，年龄：49 岁，东莞市辉耀灯

饰配件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李祝彪的父亲；

东莞市黄江镇长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房东。

3.陈典：男，民族：汉，年龄：29 岁，东莞市精雕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4.陈玲中：男，民族：汉，年龄：54 岁，东莞市精雕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东莞市黄江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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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负责人，陈典的

父亲。

5.汪迅：男，民族：汉，年龄：46 岁，东莞市黄江镇长

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现场

管理的事务，含人员招聘、工作安排、材料调配、设备调度

等。

6.徐永志：男，民族：汉，年龄：60 岁，东莞市黄江镇

长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现场施工作业人员，2021 年 10 月

4 日加入施工队伍，2021 年 10 月 5 日作业期间从高处坠落

死亡。

7.欧碧祥：男，民族：汉，年龄：50 岁，东莞市黄江镇

长龙老围村拥军三路 12 号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负责现场施

工，2021 年 10 月 2 日加入施工队伍。

（四）事故工程基本情况

1.涉事钢结构厂房是辉耀公司总经理李庆桂于 2002 年

在长龙社区老围村村委会购买的，使用了近 20 年，原有的

房顶部分钢板瓦已老化损坏，需要修缮及改造。

2.李庆桂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精雕公司负责人陈玲中，

双方就辉耀公司钢结构厂房修缮改造工程项目进行了洽谈，

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签订了《工程承揽合同书》，商定该工

程造价约 400 万元。

3.修缮改造项目施工内容包括：将厂房原占地面积略扩



6

大，在北侧方向朝外边土坡延伸（边线拉直），原 8 米高度

的钢结构厂房改造为 13 米高度，升出的净高，新增一层空

间（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用途），拆除更换原已锈蚀损

坏的钢板瓦，并新铺设层面等。

4.辉耀公司对该修缮改造工程未履行正常的报建手续，

没有取得施工许可证。接到改造工程业务后，精雕公司的负

责人陈玲中联系了汪迅，将修缮改造工程现场管理任务交给

了汪迅，口头约定 500 元/天（8 小时）。汪迅负责组建施工

队，雇请了 10 名零散务工人员，汪迅及零散务工人员均未

与精雕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现场工人工资由陈玲中支付给汪

迅（450 元/天），汪迅扣除现场部分费用后，计划支付每人

400 元/天，因开工时间不久，（到事故发生时）尚未支付劳

务报酬。

5.精雕公司施工队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开始进场施工，

至事故发生时，工程进度进入屋面修饰阶段。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精雕公司的施工队在涉事项目下午一般是在一点半开

工，开工前，精雕公司的工友们在钢结构厂房钢板瓦屋顶上

面休息。2021 年 10 月 5 日当天下午的工作计划是徐永志和

欧碧祥先行爬上钢结构厂房的二层，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工

作。13 时 35 分左右，徐永志（死者）休息完后独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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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 13.5 米高的铁皮棚。在徐永志离开休息处后约几分钟，

厂房下面有人大喊“有人从房子上摔下来”。工友们赶忙下

去查看，看到徐永志侧倒在地面上，头和嘴巴都在流血，人

没有了知觉。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施工现场负责人汪迅在 13 时 41 分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救护车在 13 时 45 分出车，13 时 54 分到达

现场，3 名医生立即展开急救，一名医生在帮徐永志包扎头

部，帮徐永志脖子上戴围脖，一名医生帮忙托着徐永志的头

部，协助包扎，一名医生在帮徐永志输液，救护车载徐永志

在 14 时 29 分到黄江医院继续抢救。下午 15 时 19 分，黄江

医院宣布徐永志抢救无效死亡。

接到事故报告后，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黄江分局、黄江公

安分局等相关部门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场，封锁了事故区域，

了解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情况，协调事故处理，在事故当天

并组织了对涉事故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笔录。

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及时，方法得当。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精雕公司负责人陈玲中赶到工地，并陪同

到医院，先行垫付了伤者治疗费用 3700 多元。目前，死者

家属与精雕公司经协商已达成了赔偿协议，家属情绪基本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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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本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名叫徐永志，男，

汉族。东莞市黄江医院关于徐永志入院情况的伤情诊断显示：

“特重型颅脑损伤、颈部损伤、闭合性胸部损伤等”。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统计，本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

1003497.63 元，其中伤者的抢救治疗费用等支出为 3497.63

元，死者的死亡赔偿费用 1000000 元人民币。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勘查技术分析

1.事故类别：高处坠落，坠落高度是厂房斜坡屋面到厂

房地面，坠落高度约 7.45 米为二级高处作业（《高处作业

分级》GB 3608-2008）。

2.伤害分析（《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 6442

－86）：

（1）受伤部位：1.01，颅脑；

（2）受伤性质：2.15，冲击；

（3）起因物：3.13，建筑物及构筑物；

（4）致害物：4.08，人站立面；

（5）伤害方式：5.03.1，坠落；

（6）不安全状态：6.02.2.1，机械强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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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安全行为：7.0.1，忽视安全。

3.伤害程度：死亡一人。

从现场可以看到，屋顶上面破损的钢板瓦的破洞处卡着

一只草帽（徐永志用的），事故点位及附近的钢板瓦都已锈

蚀，且明显损坏及透光，说明徐永志踏上破损锈蚀的钢板瓦，

钢板瓦承重后垮塌，徐永志从钢板瓦（约+7.450 米高）上高

处坠落到地面。

图 1 徐永志踩踏后的屋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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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查明此次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及事故性质，依据生产

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原则，事故调查组查证了多

种资料，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及笔录，对事故现场进

行了详细勘查，查清了事故原因，确定了事故性质。

（二）事故直接原因

辉耀公司钢结构厂房钢板瓦锈蚀损坏，不能承受徐永志

站立在屋面的集中荷载，且徐永志在作业期间未佩戴安全绳，

导致徐永志从钢板瓦屋面上摔到地面受伤致死，这是本起事

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三）事故间接原因

本起事故的间接原因，在于精雕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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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精雕公司未与现场管理人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工

程施工人员未具备特种作业资格证（如：高空作业证、焊工

证）、未给特种作业人员配备安全带、安全帽等劳动防护用

品，精雕公司不具备从事涉事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条件，缺

乏相应的技术资质、工程施工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工程施

工人员。公司接到涉事项目后，临时雇请拼凑零散务工人员，

作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专业技能、安全意识较低，且未经培

训即上岗，缺少常规与正式的安全教育培训，仅仅口头提醒

注意安全。

2.施工现场涉及多种特种作业项目（起重、焊接、高处

作业、吊装等），但精雕公司的现场施工人员均未取得上述

特种作业的操作资质。

3.精雕公司未落实现场安全生产措施，钢结构厂房屋顶

上钢板瓦锈蚀破损直观可见多处窟窿，但是工人在屋面上作

业行走。精雕公司在屋面钢板瓦破损及安全防护设施缺少的

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4.精雕公司没有为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如安全帽、安全带等。

（四）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认定：黄江镇“10·5”一般高处坠

落事伤害故是施工现场安全条件不充分，安全设施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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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不落实，缺少防护用品，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相关单位和人员履职情况

（一）精雕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

生产管理不到位；精雕公司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

全生产许可证，不具备该厂房修缮改造工程的资质；精雕公

司不具备从事涉事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条件，公司接到涉事

项目后，临时雇请拼凑零散务工人员，未经培训即上岗，缺

少常规与正式的安全教育培训；施工现场涉及多种特种作业

项目（起重、焊接、高处作业、吊装等），但精雕公司的现

场施工人员均未取得上述特种作业的操作资质；精雕公司未

落实现场安全生产措施，作为工程的施工方未对钢板瓦锈蚀

进行安全防护，存在安全隐患，精雕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精雕公司没有为作业人员提

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如安全帽、安全带等。

（二）陈玲中，作为精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明知公司

不具备该厂房修缮改造工程的资质，公司的技术力量不满足

行业规定的要求；超出公司业务范围非法接受钢结构厂房维

修改造业务，凭关系接工程，靠侥幸施工，没有根据工程的

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方案，缺少安全技术措施，未组织制

定涉事项目的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能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

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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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

（三）辉耀公司，作为涉事钢结构厂房修缮改造项目的

业主单位，未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

情况下擅自组织施工单位进行施工。自身不熟悉建筑施工的

情况下，也未邀请专业人员进行监理或指导，对施工单位统

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四）黄江镇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未能及时检查

发现涉事项目违法施工的情况，存在工作失察。

（五）黄江镇长龙社区，对辖区内涉事项目施工建设情

况监督检查不力，未能及时发现并报送至黄江镇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分局，存在工作失职。

六、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组对

黄江镇（长龙社区）“10·5”一般高处坠落伤害事故有关

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行政处罚建议

1.精雕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

管理不到位，精雕公司不具备从事涉事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

条件；精雕公司临时雇请拼凑零散务工人员，未经培训即上

岗，缺少常规与正式的安全教育培训；现场特种作业施工人

员均未持特种作业证上岗；精雕公司未落实现场安全生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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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精雕

公司没有为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其对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陈玲中，作为精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对建设工程

项目的安全施工全面负责。明知公司不具备该厂房修缮改造

工程的资质，公司的技术力量不满足行业规定的要求；超出

公司业务范围非法接受钢结构厂房维修改造业务，凭关系接

工程，靠侥幸施工，没有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

方案，缺少安全技术措施，未组织制定涉事项目的操作规程，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能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

工作不力，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陈玲中对事故

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辉耀公司，未按规定对涉事工程履行报建手续，建议

由黄江镇住建部门依法处理，对其在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组织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建议由黄江镇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行政

处理，对涉事厂房施工现场，由黄江镇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分局责令业主停工（并维护好结构稳定，防止此期间发生意

外），监管进行封闭，督促辉耀公司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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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直至引进具有施工资质的单位进场，若逾期未整改，则

由镇“两违”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位采取强制拆除行动。

4.汪迅作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本建设工程项目的

安全施工，其安全管理履职不到位，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组织

制定安全施工措施，对施工现场的多处事故隐患不能主动消

除，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汪迅安全管理履职不到位，建议由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二）免予追究责任建议

徐永志，在安全作业条件不满足时，无视危险，由于破

损的钢板瓦不能承受较高的集中荷载，导致徐永志从高处坠

落，徐永志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徐永志在本起事故中死

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精雕公司负责人陈

玲中和辉耀公司负责人李庆桂进行约谈。

2.建议黄江镇纪检监察室对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刘倾如进行约谈；建议黄江镇纪检监察室对黄江镇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负责人陈照安进行谈话提醒；建议黄

江镇纪检监察室对长龙社区负责人蔡伟华进行诫勉。

3.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人是否构成民事

侵权等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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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此次事故暴露出我镇的建设施工管理还存在漏洞，部分

工程未经报批就直接进入施工阶段，我们要吸取此次事故的

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

发生，确保生产安全，现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精雕公司应充分吸取此次事故教训，严格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梳理以人为本的安全生产理念，提高

安全意识，加强特种作业技能的安全培训，杜绝无证特种作

业；严格执行特种作业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认真

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为

施工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带、安全帽

等个体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

使用，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辉耀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对外包单位

和人员的安全生产条件和资质审查，切实履行“管生产经营

必管安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

全检查和统一协调管理。

（三）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是安

全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作业人员安全素质、保证安

全的重要手段。现场施工人员应积极参与与安全生产相关的

教育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

措施，了解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方面知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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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四）进一步加强高处坠落事故的专项治理，高处作业

是建筑施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危险性作业，事故率也最高，

无论是临边、屋面、外架、设备等都会遇到。在施工中必须

针对不同的工艺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开展高处

作业的专项治理工作，控制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

（五）黄江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黄江镇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分局对本镇辖区内的建设工程，应强化规范程序管

理，严厉打击非法建设行为。对不符合施工安全条件的，由

主管部门及属地社区督促立即整改，确保建设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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